共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基地协议
甲方：南京工程学院

乙方： 
为进一步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运作，加强甲乙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本着友好协商、相互协作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就共同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基地（以下简称“就业基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就业基地”为虚拟体，由甲方在乙方设立。

二、乙方同意作为甲方的“就业基地”，并在适当时机举行“就业基地”挂牌仪式。

三、甲方在本单位的网站上与乙方的网站建立链接，在就业网上开辟“就业基地”专栏，并通过校内各宣传媒体，积极宣传乙方的基本情况，及时发布乙方的招聘信息。

四、甲方于每年底前向乙方通报下一年高校毕业生生源及毕业生基本情况，并邀请乙方选派有关用人单位领导和高层管理人员来校，为毕业生开设就业指导讲座。
五、甲方根据乙方的具体需求，优先推荐综合素质较高的毕业生，并为乙方来校招聘提供便利条件。

六、甲乙双方定期举办“就业基地”校企联谊活动，加强甲乙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七、乙方在本单位的网站上与甲方的网站建立链接，并宣传甲方办学、教学、专业设置及毕业生生源情况。

八、乙方每年根据甲方提供的毕业生生源情况，向甲方通报当年的毕业生需求情况，并应甲方的邀请，组织相关用人单位参加“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九、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根据需求情况，优先推荐甲方的毕业生应聘就业，并及时向甲方反馈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使用情况信息，以便甲方更好地培养学生。
十、双方协商的其他事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签名）                                （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